
 
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
秘書處 : 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6 號 

東亞銀行港灣中心 10 樓 

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

SECRETARIAT : 10/F, Bank of East Asia Harbour 
View Centre,  
56 Gloucester Road, 
Wan Chai, Hong Kong 

新 聞 稿  

警監會討論一宗投訴警方處理保險公司查詢死因的個案 

  投 訴 警 方 獨 立 監 察 委 員 會 （ 警 監 會 ） 與 投 訴 警 察 課 於 今 天 舉

行 的 聯 席 會 議 上，討 論 投 訴 警 察 課 就 一 宗 市 民 投 訴，警 方 在 處 理 保 險

公 司 查 詢 死 因 時 ， 違 反 警 務 程 序 和 疏 忽 職 守 的 個 案 。  

個 案 背 景  

  這 宗 投 訴 由 一 宗 「 有 人 從 高 處 墮 下 」 案 件 引 起 。 事 發 當 日 ，

投 訴 人 的 兄 長（ 死 者 ）被 發 現 倒 卧 於 其 寓 所 客 廳 對 下 的 平 台，當 時 客

廳 的 窗 戶 敞 開 。  

  死 因 裁 判 官 基 於 投 訴 人 申 請 免 將 死 者 屍 體 剖 驗 ， 以 及 經 考 慮

相 關 資 料 後，指 示 毋 需 提 交 死 亡 報 告，亦 毋 需 就 死 因 進 行 調 查。因 此，

警 方 認 為 死 者 死 因 無 可 疑，並 終 止 調 查。警 方 因 而 沒 有 為 投 訴 人 和 死

者 親 屬 錄 取 口 供。有 關 警 區（ X 警 區 ）的 死 因 調 查 警 員（ 被 投 訴 人 2）

隨 後 告 知 投 訴 人 有 關 調 查 結 果 。  

  死 者 生 前 曾 購 買 數 份 保 險 。 兩 間 保 險 公 司 其 後 去 信 X 警 區 的

雜 項 調 查 小 隊，查 詢 死 者 的 死 因，尤 其 是 當 中 是 否 涉 及 自 殺。該 等 查

詢 信 件 由 X 警 區 雜 項 調 查 小 隊 的 高 級 督 察 （ 被 投 訴 人 3） 負 責 處 理 。

被 投 訴 人 3 根 據 相 關 的 死 因 調 查 報 告 的 資 料，在 致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信 中

表 示 「 死 者 在 死 前 一 天 曾 致 電 A 先 生 （ 死 者 的 僱 主 ）， 表 示 因 工 作 壓
力 感 到 不 開 心 」， 以 及 「 相 信 死 者 從 寓 所 躍 下 ， 自 殺 身 亡 」。  

  該 兩 間 保 險 公 司 其 後 通 知 投 訴 人 母 親 ， 由 於 死 者 死 於 自 殺 ，

故 此 不 會 就 死 者 的 個 案 給 予 賠 償。保 險 公 司 向 投 訴 人 母 親 發 出 的 通 知

書 附 有 被 投 訴 人 3 的 回 信 副 本 。 投 訴 人 認 為 ， 保 險 公 司 決 定 不 予 賠

償 ， 是 因 為 被 投 訴 人 3 在 給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信 中 提 供 不 正 確 的 資 料 所

致 ， 故 此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 投 訴 。  

指 控 內 容  

1. 警 方 在 調 查 這 宗 死 亡 案 件 期 間 並 無 會 見 投 訴 人 及 死 者 家 人 ，

亦 沒 有 向 他 們 錄 取 口 供  [指 控 （ a） — 「 警 務 程 序 」 ]；  

2. 被 投 訴 人 2 沒 有 通 知 投 訴 人 或 其 家 人 ， 死 因 裁 判 官 指 示 毋 需

調 查 死 者 的 死 因 ， 因 而 剝 奪 了 他 們 向 死 因 裁 判 官 提 出 上 訴 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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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死 者 的 死 因 進 行 全 面 調 查 的 權 利  [指 控（ b）—「 疏 忽 職 守 」

]；  

3. 被 投 訴 人 3 在 發 給 保 險 公 司 的 信 件 中 指 出：「 死 者 在 死 前 一 天
曾 致 電 A先 生 ， 表 示 因 工 作 壓 力 感 到 不 開 心 。 」 然 而 ， A先 生

已 否 認 曾 接 過 死 者 這 通 電 話 ， 因 此 被 投 訴 人 3 在 發 給 保 險 公

司 的 信 件 中 所 引 述 的 資 料 實 屬 錯 誤，有 疏 忽 之 處  [指 控（ c）—

「 疏 忽 職 守 」 ]； 以 及  

4. 由 於 沒 有 確 實 證 據 證 明 死 者 死 於 自 殺 ， 所 以 被 投 訴 人 3 不 應

在 發 給 保 險 公 司 的 信 件 中 說 「 死 者 自 殺 」  [指 控 （ d） — 「 疏

忽 職 守 」 ]。  

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報 告  

  關 於 指 控 （ a）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經 調 查 後 發 現 ， 警 方 接 獲 死 者 死

亡 的 報 告 後 曾 進 行 初 步 調 查，沒 有 發 現 可 疑 情 況。如 果 沒 有 發 現 可 疑

情 況，則 警 方 應 否 調 查 死 因，應 由 死 因 裁 判 官 決 定。鑑 於 死 因 裁 判 官

指 示 警 方 毋 須 調 查 死 者 的 死 因，故 警 方 的 做 法 並 無 疏 忽 之 處，於 是 把

指 控 （ a） — 「 警 務 程 序 」 列 為 「 並 無 過 錯 」。  

  被 投 訴 人 2 回 應 指 控（ b）—「 疏 忽 職 守 」時 表 示 ， 他 曾 致 電

通 知 投 訴 人，由 於 死 因 裁 判 官 決 定 毋 須 調 查 死 者 死 因，死 者 的 案 件 將

會 結 案。投 訴 警 察 課 調 查 後 證 實，被 投 訴 人 2 於 死 因 調 查 檔 案 內 已 記

錄 把 死 因 裁 判 官 的 決 定 告 知 死 者 親 屬 一 事，但 沒 有 在 錄 事 註 明 致 電 的

時 間 和 曾 聯 絡 人 士 的 姓 名 。 由 於 有 死 因 調 查 檔 案 內 的 錄 事 記 錄 作 證

明，而 且 沒 有 其 他 確 實 證 據 證 明 或 反 駁 任 何 一 方 的 說 法，投 訴 警 察 課

把 指 控 （ b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。  

  至 於 指 控 （ c） 及 （ d）， 被 投 訴 人 3 解 釋 ， 由 於 事 發 當 日 他 還

未 擔 任 這 個 職 位，而 且 沒 有 參 與 調 查 死 者 的 死 因，因 此 須 依 據 載 於 死

因 調 查 檔 案 內 的 資 料 來 處 理 保 險 公 司 的 死 因 查 詢。根 據 有 關 資 料，被

投 訴 人 3 認 為，死 者 最 有 可 能 是 死 於 自 殺。因 此，他 在 給 兩 家 保 險 公

司 的 回 信 中 表 示 「 相 信 死 者 從 寓 所 躍 下 ， 自 殺 身 亡 」， 並 根 據 一 名 警

員 （ 警 員 Y） 在 事 發 當 日 向 警 察 控 制 室 所 作 的 報 告 （ 記 錄 在 「 999」

控 制 室 相 關 的 事 件 記 錄 簿 中 ）， 在 回 信 中 表 示 「 死 者 在 死 前 一 天 曾 致
電 A 先 生 ， 表 示 因 工 作 壓 力 感 到 不 開 心 」。  

  至 於 指 控 （ c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， A 先 生 經 投 訴 警 察 課 進 一 步

查 問 後 ， 否 認 死 者 去 世 前 一 晚 在 電 話 中 向 他 表 示 因 工 作 壓 力 而 不 開  

心；警 員 Y 亦 斷 然 否 認 曾 經 如 控 制 室 相 關 的 事 件 記 錄 簿 所 載 一 般，在  

事 發 當 日 向 「 999」 控 制 室 報 告 A 先 生 曾 與 死 者 通 電 話 。 由 於 投 訴 人  

在 事 發 後 差 不 多 十 個 月 才 向 投 訴 警 察 課 提 出 投 訴，「 999」控 制 室 已 按  

照 慣 常 做 法，把 事 件 記 錄 簿 所 載 警 員 Y 報 告 死 者 身 亡 的 錄 音 帶 洗 掉 ， 

因 此 投 訴 警 察 課 不 能 核 實 事 件 記 錄 簿 所 載 的 有 關 記 錄。不 過，投 訴 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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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 課 認 為，事 件 記 錄 簿 的 作 用 是 即 時 記 錄 某 人 在 某 事 件 中 向 警 方 呈 報

的 資 料，只 要 如 實 記 錄 所 呈 報 的 資 料，不 論 其 內 容 是 否 屬 實，便 是「 準

確 」的 記 錄。投 訴 警 察 課 考 慮 到 沒 有 獨 立 證 據 可 以 證 實 A 先 生 與 死 者

之 間 的 實 際 談 話 內 容，亦 沒 有 理 由 懷 疑 原 載 於 事 件 記 錄 簿 的 記 錄 不 準

確，加 上 警 務 人 員 有 權 引 述 事 件 記 錄 簿 的 資 料 而 毋 須 加 以 核 實（ 因 為

事 件 記 錄 簿 是 「 在 一 般 工 作 過 程 中 ， 就 控 制 室 處 理 事 項 的 例 行 記

錄 」），因 此 認 為 被 投 訴 人 3 在 給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信 中 引 述 事 件 記 錄 簿 的

資 料 ， 並 無 疏 忽 之 處 ， 故 把 指 控 （ c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列 為 「 並 無 過

錯 」。  

  至 於 指 控 （ d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發 現 ， 雖 然 在 被

投 訴 人 3 草 擬 致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覆 時，警 方 所 得 的 證 據 顯 示 死 者 可 能 是

自 殺，但 亦 不 能 排 除 死 者 是 從 窗 口 意 外 墮 下 的 可 能 性。更 重 要 的 是 ，

當 局 並 無 就 這 宗 死 亡 事 故 進 行 死 因 研 訊，即 使 警 方 進 行 調 查 後 沒 有 發

現 任 何 可 疑 情 況，亦 沒 有 把 案 件 判 定 為 自 殺 案。有 鑑 於 此，投 訴 警 察

課 認 為，雖 然 被 投 訴 人 3 認 為 須 回 應 保 險 公 司 的 具 體 要 求，評 論 死 者

自 殺 的 可 能 性，但 他 應 該 明 白 此 舉 對 死 者 的 保 險 賠 償 會 有 影 響，故 在

擬 備 回 覆 時 應 加 倍 謹 慎。他 應 在 回 信 中 清 楚 指 出，有 關 意 見 純 屬 個 人

判 斷，而 非 官 方 定 論。由 於 被 投 訴 人 3 在 致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信 中，就 死

者 的 死 因 給 予 不 完 全 正 確 的 意 見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把 指 控 （ d） — 「 疏 忽

職 守 」 列 為 「 無 法 完 全 證 實 」， 並 建 議 訓 諭 被 投 訴 人 3， 如 在 表 達 意

見 時 會 令 個 別 人 士 的 利 益 受 到 影 響，便 應 加 倍 謹 慎，但 此 事 不 記 入 其

分 區 報 告 檔 案 內 。  

警 監 會 的 意 見  

警 監 會 審 閱 這 項 投 訴 的 調 查 結 果 後 ， 要 求 投 訴 警 察 課 就 指 控

（ a） 的 調 查 結 果 作 出 進 一 步 解 釋 ， 包 括 解 釋 警 方 在 處 理 「 有 人 從 高

處 墮 下 」 案 件 的 程 序 ， 以 及 在 什 麼 情 況 下 會 向 有 關 人 士 錄 取 正 式 口

供 。 此 外 ， 警 監 會 對 於 針 對 被 投 訴 人 3 的 指 控 （ c） 及 （ d） 的 分 類 有

所 保 留 ， 同 時 認 為 投 訴 警 察 課 在 調 查 指 控 （ b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時 發

現 被 投 訴 人 2 有 所 疏 忽 ， 但 沒 有 妥 善 處 理 。  

1. 指 控 （ c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 的 重 點 在 於 ， 被 投 訴 人 3 在 給 保 險

公 司 的 回 信 中 引 述 「 死 者 在 死 前 一 天 曾 在 電 話 中 向 A先 生 表
示 ， 他 因 本 身 的 工 作 壓 力 感 到 不 開 心 」 的 資 料 實 屬 錯 誤 ， 而

不 是 質 疑 被 投 訴 人 3 在 給 保 險 公 司 的 回 信 中 引 述 有 關 資 料 的

來 源 是 否 可 靠 ；  

2. 指 控（ c）列 為「 並 無 過 錯 」的 理 據 只 可 解 釋 被 投 訴 人 3 是 根

據 事 件 記 錄 簿 引 述 有 關 資 料 ， 但 不 能 證 明 有 關 資 料 屬 實 。 這

個 解 釋 亦 不 能 完 全 解 答 投 訴 人 的 指 控 。 A 先 生 和 警 員 Y 均 否

認 曾 提 供 事 件 記 錄 簿 所 載 的 有 關 資 料 ， 事 件 記 錄 簿 上 的 記 錄

用 來 作 為 死 者 曾 向 A 先 生 說 過 那 一 番 話 的 準 確 和 可 靠 證 據 ，

引 來 疑 問 。 由 於 投 訴 警 察 課 亦 同 意 沒 有 獨 立 證 據 可 以 證 實 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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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 生 和 死 者 在 所 指 的 電 話 對 話 中 確 實 說 了 什 麼 ， 在 沒 有 客 觀

證 據 證 明 或 否 定 有 關 資 料 屬 實 的 情 況 下 ， 指 控（ c）—「 疏 忽

職 守 」 是 典 型 的 「 各 執 一 詞 」 情 況 。 因 此 ， 警 監 會 認 為 把 這

項 指 控 改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會 更 為 恰 當 ；  

3. 根 據 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 的 規 定 ， 被 投 訴 人 3 回 覆 保 險 公 司 時

只 可 提 供 有 關 事 實 的 資 料 。 然 而 ， 被 投 訴 人 3 在 回 信 中 評 論

事 件 ， 表 示「 … … 死 者 從 寓 所 躍 下 ， 自 殺 身 亡 … … 」， 但 事 實

上 ， 當 局 從 未 對 死 者 的 死 因 下 定 論 ， 而 且 警 方 的 調 查 結 果 亦

從 未 證 實 死 者 自 殺 。 很 明 顯 ， 被 投 訴 人 3 作 出 上 述 評 論 並 不

恰 當 ， 而 且 由 於 這 番 言 論 屬 於 被 投 訴 人 3 的 個 人 判 斷 ， 而 非

該 宗 案 件 的 事 實 資 料 ， 因 此 亦 違 反 了 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 的 規

定。由 於 指 控（ d）—「 疏 忽 職 守 」中 疏 忽 一 事 完 全 獲 得 證 實 ，

因 此 警 監 會 建 議 投 訴 警 察 課 把 有 關 指 控 由 「 無 法 完 全 證 實 」

改 列 為 「 證 明 屬 實 」；  

4. 至 於 指 控 （ b） — 「 疏 忽 職 守 」，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顯 示 ， 在

死 者 的 死 亡 報 告 內 的 死 因 調 查 檔 案 錄 事 頁 上 ， 被 投 訴 人 2 只

記 錄 曾 與 死 者 的 親 屬 聯 絡 ， 但 並 無 註 明 日 期 、 時 間 ， 以 及 與

其 聯 絡 人 士 的 資 料 。 警 監 會 認 為 ， 被 投 訴 人 2 應 該 妥 善 和 詳

細 記 錄 有 關 資 料，因 此 建 議 投 訴 警 察 課 需 妥 善 處 理 被 投 訴 人 2

這 項 疏 忽 。  

 
投 訴 警 察 課 的 回 應  

經 討 論 後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表 示 ， 警 方 沒 有 特 別 規 定 在 處 理 「 有

人 從 高 處 墮 下 」案 件 時，在 什 麼 情 況 下 需 向 有 關 人 士 錄 取 正 式 口 供 ，

需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而 定。但 根 據《 警 察 程 序 手 冊 》的 指 引，警 方

在 接 獲「 有 人 死 亡 」的 報 告 後，一 般 情 況 下 會 由 首 先 到 達 事 發 現 場 的

警 員 進 行 初 步 調 查，若 發 現 死 因 有 可 疑，案 件 便 會 轉 交 刑 事 調 查 隊 跟

進，認 為 有 需 要，會 向 有 關 人 士 錄 取 正 式 口 供。如 初 步 調 查 未 有 發 現

死 因 有 可 疑，則 由 死 因 裁 判 官 決 定 是 否 需 要 就 死 者 死 因 進 行 調 查。在

投 訴 人 兄 長 的 個 案 中，由 於 警 方 在 案 發 現 場 調 查 期 間 沒 有 發 現 可 疑 情

況，死 因 裁 判 官 亦 指 示 警 方 毋 須 調 查 死 者 的 死 因，因 此，投 訴 警 察 課

認 為 警 方 沒 有 向 相 關 人 士 錄 取 供 詞 的 做 法 符 合 有 關 處 理「 有 人 從 高 處

墮 下 」案 件 的 程 序 ， 並 無 疏 忽 之 處 ， 於 是 把 指 控（ a）—「 警 務 程 序 」

列 為 「 並 無 過 錯 」。  

 

投 訴 警 察 課 亦 同 意 警 監 會 的 意 見，把 指 控（ c）及（ d）－「 疏

忽 職 守 」 分 別 改 列 為 「 無 法 證 實 」 和 「 證 明 屬 實 」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已 訓

諭 被 投 訴 人 3，日 後 在 處 理 與 保 險 公 司 的 通 信 時，須 嚴 格 遵 守 相 關《 警

察 程 序 手 冊 》 內 有 關 發 放 資 料 予 保 險 公 司 的 原 則 和 指 引 。  

  被 投 訴 人 2 未 有 妥 善 和 詳 細 記 錄 曾 與 死 者 親 屬 聯 絡 一 事 ， 已

記 入 投 訴 警 察 課 的 調 查 報 告 中 ， 列 作 「 旁 支 事 項 」。 投 訴 警 察 課 已 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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諭 被 投 訴 人 2 須 提 高 這 方 面 的 專 業 水 平 。  

  警 監 會 認 為 ， 投 訴 警 察 課 妥 善 回 應 了 警 監 會 的 質 詢 和 建 議 ，

並 通 過 這 宗 投 訴 個 案 的 調 查 報 告 。  

 

投訴警方獨立監察委員會 
二零零八年一月廿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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